
 

汉江师范学院语言文字规范化管理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家语言文字

事业发展规划，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和《湖北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精神，进一

步加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切实提高全校师生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和应用能力，使语言文字工作与校园文化、精神文明建设、学生素

质教育等工作有效结合，更好地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加强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把语言文字工作列入学

校议事日程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将普及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

纳入教学工作之中。 

第二条  健全工作机构。学校成立语言文字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简称语委办），各教学单位成立语言文字工作小组，建立保障

有力、信息畅通的语言文字工作运行网络。 

第三条  语言文字工作机构要认真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

针政策，执行语言文字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标准，负责全校的语言

文字工作。语委办作为负责语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要有计划地

开展工作，积极、主动协调各方面工作，指导、督促学校各单位组

织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语言文字活动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

各教学单位工作领导小组，在语委办的统一部署下，积极开展各类

语言文字活动。  

第四条  加大语言文字规范化宣传力度，通过网络、广播、班

会等渠道普及语言文字规范化有关知识，使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

字成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积极营造校园语言文字标准化、

规范化的文化氛围。  

第五条  学校各单位要积极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参加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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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宣传周和学校语言文字活动月等活动。 

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组织机构名称及印章用字应当使用规范汉

字。学校公务用字必须使用规范汉字，学校教育教学用字必须使用

规范汉字。 

第七条  所有行政机关、图书馆、食堂、公寓及其他“窗口”

服务部门的职工，工作时要自觉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第八条  校园内各种标识牌、招牌、告示、标语、海报等面向

公众的一切用字一律使用规范汉字。 

第九条  要提高师生员工对语言文字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学

校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工作，带头说普通话、使

用规范汉字，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以身作则，严格管理。 

第十条  所有教师在获得相应的普通话水平等级及教师资格等

证书后，方可从事教学工作。 

第十一条  要将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纳入教师教学质量考核指标

体系，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依据。 

第十二条  教学单位要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融入教育教学各环

节，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素养。 

第十三条  《教师语言》《汉字书写》是师范专业必修课程，

列入师范类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将《普通话》列入非师范类各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增强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提高普通话水平

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第十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要说普通话、写规范汉字，积极参加

普通话及汉字应用培训。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

试，并达到二级及以上水平。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校语委办公室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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